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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大足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人员
进城购房补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大足住建委发﹝2022﹞82 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 2022年第 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大

足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人员进城购房补助实施方案（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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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人员进城购房
补助实施方案（试行）

为加快我区城乡融合进程，推动城市向心发展，有效推进

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缩短安置周期，鼓励货币安置人员进

城购房，享受城市优质服务，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补助对象

2021年 7 月 1 日后实施的征地拆迁项目中（不含棠香、龙

岗、智凤），已实行住房货币安置，从实际领取货币安置补偿

款之日起 6 个月内自愿在棠香—龙岗组团或龙水—双桥组团城

区内购房的人员。

（一）自主购买商品房的人员：以户为单位已统一选择货

币安置的，并已在棠香—龙岗组团或龙水—双桥组团城区内自

行购买商品房的人员（本方案中以下简称“自主购房人员”）。

（二）定向购买普通商品房的人员：以户为单位已统一选

择货币安置的，并自愿委托实施单位代其在棠香—龙岗组团或

龙水—双桥组团城区内购买普通商品房的人员（本方案中以下

简称“定向购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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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助标准

（一）购房人员均以户为单位，按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人

给予购房补助，人均不足 30 平方米的以实际购房面积予以补

助；人均超过 30 平方米的，超出部分由购房人员自行支付。

（二）购房人员在棠香—龙岗组团城区内选择自主或定向

购买普通商品房的，其补助标准按照附件 1 执行。仅邮亭镇、

玉龙镇等 2 个镇购房人员，在龙水—双桥组团城区内选择自主

或定向购买普通商品房的，其补助标准按照附件 2 执行。补助

费用进入项目宗地成本，并由委托实施单位负责支付。

（三）定向购房人员拟购房屋，由委托实施单位根据所需

面积、户型按拟采购楼盘及其周边普通商品房楼盘 3 个月网签

均价下浮 5%以上作为拟采购价格，按招标程序公开采购，纳

入采购范围，最终以采购价格结算。

（四）按照本实施方案享受购房补助的，自愿承诺在 5 年

内对补助房屋不进行交易或退房，否则将退还购房补助款，并

承担银行同期利息。

三、办理流程

（一）自主购房人员购房补助办理流程

1．自主购房人员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之日起

6 个月内持《货币安置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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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区住房城乡建委出具的《重庆市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

备案证明》或《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资料，向委托实施单位

提出购房补助申请，并填报《自主购买商品房补助申请表》（详

见附件 3）。

2．委托实施单位在接到自主购房人员的购房补助申请等相

关资料后，15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经审核后在 30 个工作日

内将购房补助支付给自主购房人员。

（二）定向购房人员购房补助办理流程

1．定向购房人员凭《货币安置协议书》到所在地镇街领取

并填报《定向购买普通商品房申请表》（详见附件 4）。

2．项目委托实施单位根据定向购房人员申请表统一按招标

程序公开采购，对采购的房屋户型、面积和购买价格等情况向

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具体房源情况以委托实施单位公告为准。

3．确定房源后，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委托实施单位和

项目所在地镇街共同组织定向购房人员分房。

4．定向购房人员凭申请表与商品房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凭《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票据到所在地镇街

进行登记，并结算购房补助。

四、其他事宜

（一）购买二手商品房的自主购房人员，均按照其相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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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标准的 50%给予购房补助。

（二）严禁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购房补助资金，一经查实，

将要求全额退回所骗取的购房补助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

责任。

五、本方案自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施行。

六、本方案（试行）由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负责解释。

附件：1.大足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人员棠香—龙岗组

团购房补助标准

2. 大足区邮亭镇、玉龙镇等 2 个镇征地拆迁住房货

币安置人员龙水—双桥组团购房补助标准

3. 自主购买商品房补助申请表

4．定向购买普通商品房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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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足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安置人员
棠香—龙岗组团城区购房补助标准

（元/m2）

序号 镇街 购房补助标准

1 双路街道 400
2 通桥街道 400
3 龙滩子街道 400
4 龙水镇 400
5 万古镇 400
6 邮亭镇 500
7 玉龙镇 500
8 三驱镇 600
9 宝顶镇 600
10 石马镇 800
11 中敖镇 800
12 宝兴镇 800
13 珠溪镇 800
14 铁山镇 800
15 雍溪镇 1000
16 高升镇 1000
17 金山镇 1000
18 拾万镇 1000
19 回龙镇 1000
20 国梁镇 1000
21 龙石镇 1000
22 季家镇 1000
23 高坪镇 1000
24 古龙镇 1000



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大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

- 7 -

附件 2

大足区邮亭镇、玉龙镇等 2个镇征地拆迁
住房货币安置人员龙水—双桥组团购房补助标准

（元/m2）

序号 镇街 购房补助标准

1 邮亭镇 300

2 玉龙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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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主购买商品房补助申请表

申

请

人

员

信

息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电 话

成员姓名 性别 与户主关系 身 份 证 号 电话号码

征拆项

目信息
项目名称

业主（实

施）单位

申请补

助情况

补助人数

（人）

补助面积

（㎡）

补助总金

额（万元）

购买商

品房信

息

购房楼盘

名称

购房建筑面积

（㎡）

房屋坐落
购买方式

（全款或按揭）

申请

人签

字

经全家人同意，由本人代为申请自主购房补助，本人承诺所填信息及提交

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承诺 5 年内对补助房屋不进行交易或退房，否则退还购

房补助，并承担银行同期利息。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所在地
镇街意

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盖章）

项目业
主（实
施）单
位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盖章）

区财政

局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盖章）

区住房

城乡建

委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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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定向购买普通商品房申请表

编号：XXX 镇 单位：人、平方米、元

申请人基本情况

镇村社
户主及

家庭成员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XX 镇 XX
组（原 xx

组）

申请购房情况

购房人员 享受安置面积 意向购房面积 备注

申请人意见
经全家人同意，委托我全权办理申请定向购房等相关事宜，本人承诺所填信息

和提交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承诺 5 年内对补助房屋不进行交易或退房，否则退还购
房补助，并承担银行同期利息。

申请人： 年 月 日

定向购房情况
房屋

权利人
购房楼盘名称 房号 实际购

买面积 采购单价 总房款

购房补助情况

补助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金额 申请人签字

审批意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经办人： 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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